
定向培养单位基本信息填写说明

1.所在地：应具体到县（市、区）一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省

会城市（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级市（无锡、苏州、常州等）都要填到区一级，

不能填报“某市市辖区”。

2.单位性质（14 类）：机关；科研设计单位；高等教育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医疗

卫生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企业(含民

营企业等)；部队；农村建制村；城镇社区；其他(含社会组织等)。

3.单位行业（21类）：

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采矿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营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军队

4.工作职位类别（18 类）：公务员；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济业务人员；金融业务人员；法律专业人员；教学

人员；文学艺术工作人员；体育工作人员；新闻出版社和文化工作人员；其他专业

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军人；其他人员


